
 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就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

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

1、任职资格合法。经审查各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履历，我们认为

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

资格的规定。 

2、程序合法。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合法、合规。 

3、同意聘任雷自合先生为公司总经理；同意聘任张学权先生为

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；同意聘任魏彬先生、焦志刚先生、陈煜先生、张

勇先生、胥小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；同意聘任汤琼兰女士为公司财

务总监。 

二、关于与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签署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独立意见 

     1、广晟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

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，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，符

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    2、双方签署的《金融服务协议》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，定价原

则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对提高公司资金使

用效率和增加公司收入是有益的。 

3、《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》充分反应了广晟财

务公司的经营资质、内部控制、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状况，未发现广

晟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。 



 
 

4、公司为保障在广晟财务公司的资金安全，已制定了《佛山电

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在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应急处置

预案》，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防范、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广晟财务

公司的资金风险，能够维护资金安全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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